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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无锡市“绿刃2017”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环保局，局机关各处室、各基层单位：
现将《无锡市“绿刃2017”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无锡市“绿刃2017”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7月4日
无锡市“绿刃2017”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4〕56号）、《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加强环境监管执法通知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5〕57号）要求，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结合我市实际，决定从7—10月，组织开展全市“绿刃2017”环保专项行动。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对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着力防控环境污染风险，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环保满意度和获得感，认真开展“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太湖安全度夏、重点行业整治等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持续加大环境执法打击力度，保持环境违法“零容忍”态度，按照“深挖一批、曝光一批、重处一批、移送一批”的工作思路，全面开展“绿刃2017”环保专项行动（以下简称“绿刃行动”），严厉查处、曝光一批典型违法案件，有效震慑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以执法带练兵，锻造一支环境执法铁军，塑造环保执法为民新形象。

    二、检查重点

1.查污水处理厂管理运行情况。重点检查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染防治设施、在线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存在通过暗管偷排或者篡改、伪造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行为，产生的污泥是否依法贮存、转移、处置，是否存在直排、超标排放违法行为。

2.查工业园区（集聚区）企业污染防治情况。严查园区（集聚区）企业废水超标排放、偷排漏排、违法排放危险废物或有毒有害污染物、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篡改或伪造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监测数据、不依法公开环境信息等违法行为。开展印染等重点行业专项执法整治，逐一排查企业基本情况，明确淘汰关闭、搬迁入园、整治提升要求，坚决淘汰产值低、污染重、技术落后企业。

3.查重点大气污染源达标排放的情况。重点检查石化、印染、表面喷涂等工业企业污染物防治设施的运行维护、在线监控数据、工作台账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企业VOCS整治行业专项检查，检查企业落实VOCS治理措施和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4.查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运行情况。检查企业是否存在调换监控样品、篡改或仿造监测数据行为；是否有擅自拆除、闲置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情况；是否存在将部分或者全部污染物不经规范的排放口以规避自动监控设施监控的行为；有无违反技术规范，通过稀释、吸附、过滤等手段处理监控样品。

5.查危险废物管理、处置情况。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开展进口废物加工利用企业集中执法检查，主要检查企业环评和“三同时”制度履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和达标排放情况、固废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是否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进口废物许可证情况等，严厉打击违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证单位处置、无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涉进口废物加工利用环境违法行为。

    6.查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情况。重点检查养殖场有无污染防治配套设施，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养殖规模是否超过验收核定养殖上限；生态消纳方式是否合理，有无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存在偷排、直排、超标排放、渗出、泄漏等违法行为；干粪堆积处是否落实了“三防”措施；禁养区内和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是否存在养殖场。

    7.查环境安全隐患整治情况。排查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违法建设项目以及对保护区有影响的环境风险隐患。开展环境风险源隐患排查工作，重点检查企业应急池、应急阀门设置、应急预案编制、应急演练开展等环境风险防控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开展辐射安全联合执法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改辐射安全隐患。

    8.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群众反映强烈、新闻媒体曝光的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做到案件查处到位、措施整改到位、责任落实到位。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7月10日前）

    制定“绿刃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力量全面摸清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信息，通过调查排摸、信息收集、群众举报等渠道，多方获取环境违法线索。

    （二）集中检查阶段（7月11日— 10月10日）

    按照“绿刃行动”方案部署，组织人员迅速开展执法行动。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恶意重大违法行为要进行媒体曝光。建立健全工作台账，检查、查处、整改等各环节要有工作记录备查。对可能存在违法行为或进行抽样调查的要当场固定证据，制作检查笔录，特别是可能涉嫌犯罪的，执法程序、抽样取证和制作笔录要严格按照规程执行。

    （三）总结提升阶段（10月11日至10月31日）

    对“绿刃行动”开展情况及时进行总结，汇总各地和各部门检查情况，形成总结报告。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严格督促相关企业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将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对工作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共性问题要研究改进措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环保局成立无锡市“绿刃2017”环保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市“绿刃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由市环保局主要领导、分管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各相关处室、单位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环境监察局，市环境监察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将此次“绿刃行动”作为当前环保重要工作加以推进，制定实施方案，协同配合，落实责任，确保专项检查有力有序开展，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二）突出问题导向。各地环保局要认真梳理、提前摸排，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开展夜间检查、飞行检查、交叉执法，提高打击精准度。与公安部门开展联动执法，提高执法威慑力。在本地媒体曝光典型环境问题，定期公开环境违法案件和环境违法问题查处情况。

    （三）加大处罚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要依据新《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严肃查处。对偷排偷放、持续超标排污拒不改正、故意不正常使用防治污染设施、超标排污、伪造或篡改环境监测数据、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对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信息报送。建立周报月评机制及执法专项行动简报制度，充分反映工作开展的情况、措施和成效。各地环保局要细化本地区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当包括组织领导、检查重点、工作要求和主要任务等工作内容，7月7日15：00前上报“绿刃行动”实施方案及联系人。各地环保局每周一17：00前上报上周检查情况，包括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典型案例等。专项行动结束后，各地要及时总结行动中的先进做法及经验教训，10月25日前上报总结报告。

市环保局“绿刃行动”联系人：杨志兴，电话：8183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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